
一方去世后，如何保障

再婚老伴“老有所居”？

读者信箱

编辑同志：
我与秦女士是半路夫妻，两人结婚

后居住在我名下的一套房屋里。在双
方共同生活的十几年中，秦女士一直对
我精心照顾。我与结发妻子生有一子
小周，小周十分上进，工作辛苦但收入
不高，我曾花钱为小周置办有一处房
产，登记在小周名下。近期，我感到身
体不适，想尽快立份遗嘱妥善安排。我
既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留给儿子，又想
保障老伴秦女士可以一直住在这个房
子里安度晚年。请问，有没有两全其美
的办法？

读者 周经全

周经全读者：
你可以为老伴秦女士设立居住权。

居住权，是指以居住为目的，按照合同
约定对他人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所享
有的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设定的
目的在于将房屋所有权在居住权人和
所有人之间进行分配，从而满足各自不
同的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366 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
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
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实
践中，父母想提前将房产过户到子女名
下并能够继续居住该房产、让他人在自
己去世后能够继续居住于被子女继承
的房产内、离婚后无房一方的住所问题
等，都可以通过设定居住权来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367 条、第 371 条的规定，设立居住权，
当事人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
权合同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立遗嘱的方
式。但无论是采用订立居住权合同的方
式，还是采用遗嘱方式，都要注意以下
两点：一是要写明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
称和住所、住宅的位置、居住的条件和
要求、居住权期限等条款；二是应当向
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
权自登记时设立。没有办理登记手续
的，不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中，你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
式，约定在你去世后，你名下的房子由
儿子小周单独继承、老伴秦女士生前享
有居住权，儿子小周不得将房屋进行处
分。遗嘱完成后，应当到当地不动产登
记机构办理居住权登记手续。这样，既
不影响儿子继承房子、又能保障老伴生
前可以一直住在该房子里，安度晚年。

律师 潘家永

不同工时制
单位支付加班工资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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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胡女士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由于

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来计算工时，其与
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
制，即工资采取底薪＋销售提成，每天上
班时间由胡女士自行安排，公司不进行
考勤。当胡女士因与客户沟通、送达样
品、签订购销合同等，需要早出晚归时，
公司可以拒绝支付加班工资吗？

说法
公司可以拒绝支付加班工资。

这 里 涉 及 到 不 定 时 工 作 制 ，指 的
是 因 生 产 特 点 、工 作 特 殊 需 要 或 职 责
范围，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需机
动作业而采取的不确定工作时间的工
时 制 度 。正 因 为 不 定 时 工 作 制 对 上 班
时 间 没 有 要 求 ，故 除 法 定 节 假 日 被 用
人 单 位 安 排 加 班 外 ，一 般 不 适 用 支 付
加班工资的规定。

《关 于 企 业 实 行 不 定 时 工 作 制 和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第 4
条规定：“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职工，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一）企

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
人 员 、部 分 值 班 人 员 和 其 他 因 工 作 无
法 按 标 准 工 作 时 间 衡 量 的 职 工 ；（二）
企 业 中 的 长 途 运 输 人 员 、出 租 汽 车 司
机和铁路、港口、仓库的部分装卸人员
以 及 因 工 作 性 质 特 殊 ，需 机 动 作 业 的
职工；（三）其他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
需 要 或 职 责 范 围 的 关 系 ，适 合 实 行 不
定时工作制的职工。”由于案涉情形与
之 吻 合 ，也 就 意 味 着 公 司 对 不 在 其 安
排之列的“早出晚归”可以不支付加班
工资。

不定时工作制，公司有权拒付加班工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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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工时制包括标

准工时制、不定时工作制、

特殊工时制。那么，用人单

位对 3种工时制下加班的

员工是否都必须支付加班

工资呢？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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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古女士所在公司实行标准工时制，

即每周一至周五上班，每天上午上班时
间为 8 时至 12 时，下午上班时间为 2 时至
6 时。在古女士被公司要求在周六周日
上班时，公司能否拒绝支付加班工资？

说法
公司不得拒绝支付加班工资。
这 里 涉 及 到 标 准 工 时 制 问 题 ，指

的是按照国家规定来确定一周工作日
天数和一天工作时间长度的基本工时
制度。《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
定》第 3 条 规 定 ：“ 国 家 实 行 职 工 每 日
工 作 8 小 时 、平 均 每 周 工 作 40 小 时 的
工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 44 条 规 定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用
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
动 者 正 常 工 作 时 间 工 资 的 工 资 报 酬 ：

（一）安 排 劳 动 者 延 长 工 作 时 间 的 ，支

付 不 低 于 工 资 的 150% 的 工 资 报 酬 ；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
排 补 休 的 ，支 付 不 低 于 工 资 的 200%的
工 资 报 酬 ；（三）法 定 休 假 日 安 排 劳 动
者 工 作 的 ，支 付 不 低 于 工 资 的 300%的
工资报酬。”

正因为公司要求古女士在周六周日
上班超出了每日工作 8 小时、平均每周工
作 40 小时的界限，决定了其应当支付加
班工资。

案例
谢女士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经营范围

广泛的大型公司。由于工作岗位、工作
性质、工作特点、工作需要不同，不能全
部实行标准工时制，故对有些员工实行
特殊工时制，即有的员工每天上班时间
不足 4 小时，有的按周、月计算工作时间，
有的则实行计件。那么，公司对他们需
要发放加班工资吗？

说法
应当区别对待。
这里涉及到特殊工时制问题，指的是

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限制，不能实行
标准工时制的，而采取其他工作和休息办
法的工时制度，包括缩短工时制（上班时
间少于标准工作时间）、综合计算工时制

（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计算工作时间，
但日、周平均工作时间与标准工作时间基

本相同）、计件工时制（以完成一定数量的
产品或作业量确定劳动报酬）等。很明显，
实行缩短工时制不存在加班工资；实行综
合工时制只有在一定周期的工作时间超
过标准总额时才存在加班工资；实行计件
工资，如果系用人单位安排员工每天超过
8 小时，每周超过 40 小时上班，则应支付
加班工资。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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